
06 以賽亞書：實際的耶路撒冷—社會的敗落及其原因 3:1-4:6 

一、 概論 

第三章繼續描述了審判，耶和華將除掉百姓「所倚靠的」（3:1），尤

其是國家的領袖，由孩童和幼稚或不成熟的成年人取而代之來治理他們

（3:4, 3:12）。經文提到婦女和孩童壓迫百姓（3:12），反映了神施行審

判導致的社會混亂。 

耶和華在 3:13 被描述為大檢察官，坐在法庭上控訴他的百姓。首先受

到指控的是領袖（3:14），因為他們對耶和華的葡萄園造成毀壞，並欺壓

貧窮人，向弱勢者勒索錢財。耶和華憤怒地問：「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？」

（3:15）。 

第三章末尾對「錫安的女子」提出了獨特的指控，她們傲慢地昂首闊步，

穿著和飾品突顯了她們花哨的外表，但這些都將被除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羞

辱（3:16, 3:24-3:26）。最終，男丁和勇士將敗亡，女人將孤苦無依（3:25）。

最後一節經文描述了神藉著亞述人施行審判，使他們全然潰敗（3:26）。 

第四章開頭一節結束了第三章所描繪的審判（4:1）。第四章 2 節描述

了未來的恢復與拯救，以色列將變得華美尊榮，百姓將被稱為聖潔

（4:2-4:3）。耶路撒冷的污穢將被「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」除淨（4:4）。 

經文生動地將耶路撒冷描繪為「白日有煙雲，黑夜有火焰的光」（4:5），

這象徵著保護與引導，類似於埃及事件中神的引導（出 13:20-22；14:19-20）。

以賽亞的時代，百姓從某種意義上仍在前往聖地的路上，他們最終會在新

的錫安得安息。 

 

二、 經文解析 

（一）3:1 領袖的興起或覆亡是由萬軍之主所任命或移除的（4 節；參見 1:9 的註

釋）。「供應」（和合：倚靠）和「支持」（和合：仗賴）在希伯來文中使用的是同

一個字的陽性與陰性形式，意思是「任何一種的支持」。 

 

（二）3:2〜3. 快速瀏覽即將被移除的社會穩定成分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：法律

與秩序的領袖（2a 節）、全國的領導（2b 節）、有影響力的人（2c-3 節）。其中包

括非法人士（占卜者，就是算命者；妙行法術者，直譯為「以微聲傳示的」，就

是向死人微聲說話者，「交鬼的」，參見 8:19；申命記 18:9-13），以及合法人士（謀



士、長老，就是地方政府官員，參見出埃及記 3:16；申命記 19:12；夫長或「侯

爵」，就是公務人員）。此外，還有扶持的機構（有巧藝的）。 

 

（三）3:4「孩童」一詞在這裡指的是那些缺乏經驗、不成熟的人（如耶利米書

1:6），以及嬰孩(ta’a lûlîm)，這個詞只在以賽亞書 66:4 中出現，意思可能是「反

覆無常」或「冷酷無情」。這暗示了領袖的行為像孩童般不可預測、暴虐無常且

不深思熟慮。  

 

（四）3:5 百姓們行為卑鄙自私，為了利益不擇手段，彼此之間競爭激烈，專注

於自身利益（3:5ab）。他們無法容忍不同世代的差異（3:5c），只顧追求進展，完

全忽視了應有的價值（3:5d）。  

 

（五）3:6〜7. 選擇領袖變得隨意，甚至是最無足輕重的條件都足以讓一個人被

選為領袖（3:6）。更糟糕的是，民眾缺乏服務精神，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承擔責

任（3:7）。  

 

（六）3:8〜9c. 這段短文探討了耶路撒冷崩潰的原因。NIV 版本雖然沒有翻譯出

兩個「因為」，但其實這種崩潰是因為耶路撒冷已經敗落並傾倒（3:8）。為什

麼會這樣呢？因為他們的舌頭和行為與上主對立（3:8）。這顯示了社會崩潰的

根本原因。 

耶路撒冷的問題首先是靈性的問題，他們的言語和行為都與上主對立。其次，百

姓罪上加罪，對自己的罪行毫不隱藏，甚至沒有罪惡感。罪不再被視為罪，反而

被當作新道德。這就是社會崩潰的真正原因。 

（七）3:9d〜11 以賽亞以智慧文學的筆觸（參見以賽亞書 28:23-29，32:3-8），

認定了義人（3:10）和惡人（3:11）各自得到公平報應的原則。雖然神沒有承諾

義人在地上能完全免於災害，但他們最終將獲得福樂。在 3:25 至 4:1 的受害清單

中，有許多義人遭受苦難，但他們最終也會享受神的祝福。 

 

（八）3:12〜15 在以賽亞書中，第 9d 至 11 節是一首短詩，表達了公義報應的

原則，並且描繪了一個小型法庭的畫面。這些段落連在一起，成為一個很好的例

子，展示了以賽亞如何在描述不同情況時將一塊新的「磁磚」放進另一塊牆面。 

「我的百姓」一詞在第 12 節和第 15 節構成了一個括弧。第 12 節描述了律法應

當改正的情形，而在第 13 至 14b 節，神以大法官的身份就位，並在第 14c 至第



15 節中親自指控被告。這段描寫讓我們看到，無論是領袖的興起或覆亡，還是

公義的審判，都是神在掌控和運作的一部分。 

（九）3:12 這段短文以一聲忿怒的驚歎「我的百姓！」開始，隨後轉為一句對

白「我的百姓啊」，我們能感受到神對受虐之人憐憫的心。 

接著提到「孩童欺壓」，其中「欺壓」是複數分詞，指「眾壓迫者／奴役者」，

類似出埃及記 3:7 中的用法。這裡如果有「尊貴的多數」的功能，那就是指「頭

號奴役者—暗指亞哈斯王（1:1）」，因此，這裏的意思可能爲：「你們的奴役

首領是個不負責任的壞蛋／任性的小鬼。若是如此，婦女就可能指這樣一位王的

後宮人士，是王位背後的實權；但是，也有可能像阿摩司書四 1 一樣，以賽亞是

在評論耶路撒冷社會中有權勢之婦女的影響（參 16〜21 節）。 

「引導你的」這個詞帶有反諷意味，原本是指領袖的責任，但這裡卻表達「領你

走正路的人反而使你走錯」。他們將百姓的生活方向引入歧途，導致原本正常生

活和健全社會的標準消失殆盡，彷彿這些標準被吞噬了一樣。 

（十）3:13〜14. 神雖然對百姓感到憤怒（12 節），但祂行事不會衝動。所有事

情都必須按照法律和公平進行（創十八:25）。葡萄園（3:14）象徵著神揀選並拯

救祂的子民，並安頓他們並且喜悅他們。然而，那些領袖不僅偷取了葡萄園，還

加以搶奪，做出不義之事。 

 

（十一）3:15. 「壓制（榨）」是一個具有寓意的詞，總是指最嚴酷的虐待（例如

在以賽亞書 53:5、10 中）。「搓磨」的意思類似於在磨坊中磨東西（如在民數記

11:8 中）。這些領袖不僅殘酷地壓榨百姓，更是將所治理的人視為農作物，從中

獲取自己的利益。  

 

（十二）3:16〜4:1 這段文延續了 13-15 節的法庭場景，宣告判決。以賽亞的筆

法引入一段獨立的神諭，談論錫安的女子（直譯為女兒）。這樣做： 

(a) 他的指責包含了所有類似的人，這裡以名女人與 3:2-4 的領袖相配。  

(b) 他強化了指控：14-15 節外在的罪，由錫安女兒高傲、任性的心態更清楚地

展示出來；他從「女兒」（16-24 節）轉到錫安本身（25 節），顯示這些婦女是該

城精神的化身。  

(c) 他肯定了神的審判：16-17 節中，神描述了她們的驕傲，並提出審判的威脅；

神的審判將通過移除（18-23 節）、取代（24 節）、和荒廢（24 節）來實現。代替

的喪鐘敲響了五次（24 節），高傲的象徵被恐怖的替代物取代。  

(d) 他為下一段（4:4）搭起了一道橋，因為他的思想是：罪在那裡顯多，恩典就

更加顯多。 



（十三）3:16〜17 這段文字提到，以錫安的女子們本來是狂傲的，她們用各種方

式（16cde 節）和裝飾品（16f 節）來打扮自己，以性吸引人。然而，這些過度

溺愛自己的身體行為卻會引來負面的結果：例如禿瘡。這個詞與利未記 13:2 中

描述大麻瘋的皮膚有關，但在這裡可能指的是圍攻期間營養不良的現象。 

「頭頂光禿」（和合譯為「赤露下體」）的譯法存在爭議。動詞從未用於「拉掉」

頭髮，而「頭頂」只是猜測的譯法。這個片語也可能被譯為「暴露私處」，暗示

當城池失陷時，女子們會遭遇如此可怕的命運。 

（十四）3:18〜23 月牙圈（3:18）可能是作為「幸運符」使用，與月神有關。香

盒（3:20），直譯為「靈魂／喉嚨之屋」，更可能指的是「高領」裝飾。這些物品

顯示出當時的人們對裝飾和護身符的重視，但這些外在的華麗終將無法遮掩他們

內心的腐敗和罪惡。  

 

（十五）3:24〜26. 在所有的替代物中，只有「烙傷」與「哀悼」無關。第 25

節中的「你的…」是陰性單數，表示以賽亞已從指責女兒轉到了錫安這位母親。

錫安目睹她的孩子們在戰爭中倒下，這種情景延續到第 26 節。城門是城市生活

的中心，當城門舉哀時，表示這座城的心已經破碎，因為戰爭帶來了慘重的死傷。  

 

（十六）4:1. 在以賽亞書 3:6 中，眾人「拉住」（tāp̄aś）一個男人，要他作領袖。

而在以賽亞書 4:1 中，幾個女人「拉住」（ḥāzaq）一個男人，要他當丈夫。 

（十七）4:2. 許多註釋家認為，以賽亞書 4:2 中的「苗」和「果子」（和合譯為

出產）象徵著彌賽亞時代大地的豐饒（參見耶利米書 31:12、約珥書 3:18、阿摩

司書 9:13）。在舊約中，這種觀點認為罪使大地受到咒詛，不再出產豐富的美物

（創世記 3:17-19）。然而，有一天當罪咒不再存在時（啟示錄 21:3-5），新創

造的大地將會出產豐盛的物產。 

這種豐盛並不是空想，而是基於對彌賽亞的信心，相信彌賽亞將除去罪與咒詛。

撒迦利亞書 3:8-10 將罪的除去、平安與豐盛的享受，與「我的僕人，苗裔」的

出現聯繫起來。因此，「苗」成為彌賽亞的頭銜（耶利米書 23:5, 33:15；撒迦利

亞書 3:8, 6:12）。 

以賽亞書 4:2 是這種用法最早的例子，表明「苗」（ṣemaḥ）指的是彌賽亞作王

和作祭司的職事，並暗示彌賽亞的血統。耶利米指出，彌賽亞是大衛的苗裔，顯

示他在人類祖先中的偉大出身（參見以賽亞書 11:1）。以賽亞認為他是「上主的

苗」，即他的血統可追溯到神，這雖然難以理解，但具有深遠的意義。 

地的果實可以指彌賽亞時代的豐盛，同時也可以解釋為彌賽亞屬人的源頭，就像

以賽亞書 53:2 中的「根出於乾地」。彌賽亞賜予百姓的禮物是「華美」與「榮



耀」（NIV 譯為 beautiful 和 glory），這些特質既獨特又富有吸引力，與以賽亞

書 3:18 中虛假的、美麗成對比。 

逃脫的人，就是那些在災難中倖存下來的人，將會享受這些恩典。神的榮耀將住

在他們當中，並且他們在神裡面確實有引以為傲的地方。這是對彌賽亞時代美好

未來的期待。 

（十八）4:3-4 第 2 節中的「逃脫之人」被稱為剩下和留下的人。然而，這些人

與從前截然不同。他們被稱為聖潔，地位改變，性情也得到了更新（參見以賽亞

書 6:3）。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旨意，因為他們的名字記錄在生命冊上。一個更好

的譯法可能是「被寫入生命」，意思是他們註定得到生命，被登記在神的冊上（參

見出埃及記 32:32-33、路加福音 10:20、腓立比書 4:3、啟示錄 3:5 和 21:27）。 

 

這段經文解釋了他們成為聖潔的原因。「污穢」一詞的意思是「嘔吐物」，也就是

內在的不潔。執行潔淨的是靈，這裡指的是神的靈，以審判和焚燒來進行（參見

以賽亞書 63:10-14）。神藉著祂的靈來工作，滿足祂絕對公正的要求，以及聖潔

的主觀要求。焚燒和火是神聖潔的標誌（參見出埃及記 3:5 和 19:10-25）。  

 

（十九）4:5 神為那些被潔淨的人（以賽亞書 4:4）預備了一個完全的新環境，

這是一個新的創造。這種創造在舊約中（bārā’）指的是神所能成就的偉大、新的

事物或新的變化。 

這全新的狀況就是神自己的臨在，以古時白日的雲柱和夜間的火柱為記號（出埃

及記 13:21-22，19:18），象徵祂的保護和指引。神的臨在非常親密，祂將榮耀

之上覆蓋有棚罩（和合本譯為遮蔽）。 

（廿）4:6 在古時會幕的時代，神與祂的子民同在（出埃及記 29:43-46），但他們

卻不可進入祂的帳幕（出埃及記 40:34-35）。然而，如今不再如此！神的臨在以

雲火柱的形式覆蓋在上，成為新娘的棚罩，為他們提供亭子、蔭避、避難所和藏

身處。這些重複的詞語用來強調「一切可能的護庇」。同樣，熾熱與暴風、黑夜

與白日的對比，也暗示「無論任何環境與威脅」以及「無論何時」。這段經文表

達了神與祂子民更加親密的同在和全面的保護。 

 

 


